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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通      知 
 

 

 

第 1578 次例會通知 第 1579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年12月24日(星期六) 

18：00 註冊聯誼；18：30 開會 

2. 地點: 小琉球 

3. 節目：授證旅遊 

4. 請全體社友、社友夫人暨寶眷準

時出席與會。 

1. 時間:100年12月29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 本社社館 

3. 節目：第 33 屆社員大會 

4. 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與會。 

 
      
 
 



                   近      期      活      動 
 

12/29 四 1579 第 33 屆社員大會 

01/05 四 1580 例會；理監事會議 

01/12 四 1581 例會；社友慶生聯誼 

01/19 四 1582 例會；社友結婚紀念聯誼 

 
 
 

 
 
 
發文日期：2011年12月21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96號 

主 旨：轉函統計各社需求 3480 地區提供之「扶輪知識小手冊」數量，詳見說 
明，敬請查照。 

說 明： 

一、 3480地區來函：該地區新社員教育委員會為使新社友瞭解扶輪組織運作，

精心製作「扶輪知識小手冊」贈予社友。 

二、 請各社於2011年12月28日（星期三）回傳下方回條，以便統計需求數量。 

三、 隨函檢附3480地區來函通知公文。 

 
發文日期：2011年12月26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98號 

主 旨：函請推薦國際扶輪 3460 地區『2014-2015 年度總監提名候選人』，詳見 
說明，敬請 查照。 

說 明： 

一、 按國際扶輪細則第十三章第 13.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輪社推薦本地

區 2014-15 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二、 其參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等詳載於國際扶輪細則第十五章第 15.070，

15.080 及 15.090 等條文規定，（2010 年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226-228 頁）

總 監 辦 事 處 來 函



各社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 各社之建議提名必須在例會中由全體社員決議，推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

人。 

四、 依 2011 年 11 月 25 日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委員會會議決議，為了使更多

優秀的社友有機會適時參與 3460 地區服務，首先應排除『總監提名人之

產生，一定得依照既有之分區輪流順序遴選，其他分區只是陪榜而已』

此一誤解。故本委員會鼓勵各社踴躍推薦 2014-15 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今年度將確實擴大遴選範圍，除原本既定的分區外，也可能跨區接受提

名人選。 

五、 請將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推薦書（如附件一），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

署後，連同候選人之經歷於 2012年 3月 31日前用掛號寄至總監辦事處(以

郵戳為憑)。預計 2012 年 4 月中旬由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委員會決議後

再另行通知面談時間與地點。 

六、 另函附地區總監參選資格及任務，請參閱（附件二）。 
 
發文日期：2011年12月26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99號 

主 旨：函請各社回報出席參加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創立 36 週年暨 2011-12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頒獎典禮』搭乘遊覽車人數，詳見說明，敬請 查 
照。 

說 明： 

一、 依據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文號：(100)華扶淵字第一一一二Ｏ三八號

來函，將於2012.01.07（星期六）下午1時30分至5時，假台北圓山大

飯店國際會議廳（台北市中山北路四段1號），舉辦『創立36週年暨

2011-12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頒獎典禮』。 

二、 為鼓勵社友踴躍出席參加，並方便 地區受獎學生、學生家屬、推薦

社代表、照顧社友及前受獎學生等與會貴賓來回，將依參加人數代

為租用遊覽車共乘。 

三、 請各社於統計完搭乘人數後填妥下方回條並回傳至地區辦公室；人數以



40人為限，順序將依回報日期為主；後續作業將另行通知。 

 
發文日期：2011年12月28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100號 

主 旨：函文通知由 3520 地區主辦之『愛在台北』扶輪家庭未婚單身聯誼活動 
日期變更，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 2011-12 年度扶輪家庭未婚單身聯誼活動結合全台七地區各扶輪社擴大

辦理，原訂於 2012 年 02 月 18 日（星期六）在新北市八里大唐溫泉會館

（新北市八里區下罟子 1 之 6 號）舉行，由於活動當天場地不敷使用，

為保持活動品質及空間流暢，故將活動日期延至 2012 年 3 月 17 日（星

期六），造成各位不便之處，懇請見諒。 
二、 煩請各社協助通知已報名完成之社友及小扶輪。 
三、 隨函檢附活動公告，如有任何詢問請洽台北高峰扶輪社 Gil，Tel：

02-2581-7575。 
 
 

 
 
 
 
 

發文日期：2011年12月20日 發文字號：彰南扶豪第014號 

主 旨：函知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2012 年度第六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紀錄。 

說明： 

一、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12 年度第六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已於 100

年 12 月 18 日(星期日)假彰化淺田屋日式料理召開完畢。 

二、隨函附會議紀錄一份敬請查收。 

三、函請惠照。 

 

     2011-12 年度社長  江智豪 

              秘書  游世賓 
 

會    議    通    知 



 
國際扶輪 3460 地區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12 年度 

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100 年 12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6:00 

地點：彰化淺田屋日式料理 

出席： 
助理總監 (請假)

副秘書長 張皆福 

                   職  稱  

社  名 
社     長 秘     書 

彰化扶輪社 林俊良 丁一元 

彰化西北扶輪社 吳東海 黃燦傑 

彰化中區扶輪社 (請假) 吳逢誌 

鹿港扶輪社 林慶源 黃敏卿 

彰化南區扶輪社 江智豪 游世賓 

彰化東南扶輪社 林錦國 曾志翔 

彰化皇家扶輪社 陳書湖 林義勝 

彰化松柏扶輪社 (請  假) (請  假) 

彰化東區扶輪社 張家和 陳龍興 

鹿港東區扶輪社 胡智凱 (請  假) 

主席：江智豪                                           紀錄：羅瑜羚 

(一) 主席致詞(略) 

(二) 報告事項 

副秘書長 張皆福 SF 報告： 
1.2012 年 RI 世界年會報名統計，本分區至目前報名人數共計 64 位，希望各社
繼續鼓勵社友或寶眷踴躍報名參加。 

2. 助理總監蔡國正 King 訂於 101 年 1 月 29 日(農曆正月初七)中午宴請春酒，
地點: 海味珍活海鮮(鹿港鎮忠孝路 281 號、電話:04-7786442)，敬請各社社
長、秘書伉儷踴躍蒞臨。 

(三) 臨時動議 
彰化東南社社長林錦國 Screw： 
下次(二月份)社秘由東南社主辦，時間、地點於 101 年 1 月 29 日助理總監宴請

春酒時宣布，再發函通知。 



 

活   動   照   片   分   享 
 

第1577次例會 (100.12.15) 

 

第1578次例會- 
三合一(自強活動、授證慶典、耶誕女賓夕)旅遊(100.12.24-25)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以下一個議題—什麼是社務行政會議（Club 

Assemblies）？於扶輪年度裡召開幾次為宜？ 

社務行政會議是全體職員、理事及各委員會主委，為商討扶輪社各項計劃及活

動的一項會議。它並不是規章所定之集會，而是為了各委員會間彼此密切的連繫來

加深相互理解進而促使社之行政趨於圓順為目的。所以，它是屬於一社之計劃與咨

詢的機構。 

■ 每年度以召開六次為宜，其召開時機如下: 

1. 第一次社務行政會議：在地區講習會會議後舉行，說明講習會議中所建議各

種服務活動計劃。 

2. 第二次社務行政會議：緊接著7月1日後，在理事會討論通過全年度節目時，

一併舉行。 

3. 第三次社務行政會議：在總監蒞社公式訪問至少兩星期前舉行。會中以社務

工作檢查表（Club Review Checklist）為討論中心。 

4. 第四次社務行政會議：在總監蒞社訪問時舉行。 

5. 第五次社務行政會議：於次年一、二月間舉行。用以檢討工作的成就尚待完

成之目標。 

6. 第六次社務行政會議：在地區年會閉幕後舉行。來傳達地區年會中的種種，

並對完成各委員會的工作目標採取必要的步驟。 

  

在已設立地區中，扶輪社之管理置於地區總監直接督導之下。膺選擔任地區總監職務之社員為國
際扶輪駐該區之職員，需具有完備的資格條件，瞭解其任務與責任，應慎重推選體力及其他方面的能

資   訊   分   享 



力足以勝任並有意願者。在推選地區總監提名時，尤其明白瞭解並確切注意其資格與要求實屬必要。 
（一）身份 

地區總監為國際扶輪職員之一，係由各該地區所屬各社提名，並經國際扶輪年會選定產生。 
地區總監於每年 7 月 1 日就職，任職一年，或任職至其繼任者被選出且確定其當選資格之日止。 

（二）資格 
地區總監提名人必須於選舉時擁有下列資格： 

（A） 地區總監須為其提名地區內一個扶輪社之除榮譽社員外之任何一類資格完備的社員； 
（B） 須嚴格按照規定完全具備社員資格且其職業分類上確無疑問； 
（C） 須為一功能正常之扶輪社之資格完備的社員，而該社在提名其為地區總監候選人之上一

扶輪年度結束時對國際扶輪及地區並無未清款項； 
（D） 須曾任一任完整任期之扶輪社社長，或為扶輪社之創社社長起已完成從創設日期至 6 月

30 日之完整任期，但此一期間至少必須六個月； 
（E） 須在體力或其他方面表明願意、承諾並能夠履行如 15.090.所規定之地區總監職位上應盡

之任務與責任； 
（F） 有能力並願盡力滿足就職時之額外條件。（15.070.） 
（G） 地區總監在其就職時必須完成全期出席國際扶輪講習會。須為一社或數社之社員、合計

年資已有 7 年以上者，（15.080.） 
地區總監： 
（A） 須在社內深獲尊敬及信任； 
（B） 須在其所從事之事業或專業上擔任重要職位，具有執行能力，在其本身事業或專業上確

有此種事實表現； 
（C） 須在其事業或專業工作已有健全之組織，俾可有充份時間推行其扶輪工作； 
（D） 須其行為及其直系親屬之行為均係無訾議； 
（E） 須具備扶輪知識，瞭解其目的、宗旨及法規，且被認定為國際扶輪之忠實社員； 
（F） 須能以易使人相信的態度討論任何扶輪事務，並能清晰地傳達訊息。 

（三）任務 
地區總監為國際扶輪在地區內之職員，在國際扶輪理事會全盤指揮與督導之下執行其任務。
在執行對地區內各社直接督導之責任時，地區總監特別負有推行國際扶輪宗旨之任務，其本人
並應負責： 
（A） 籌組新扶輪社。 
（B） 加強地區內原有各社的社務。 
（C） 與地區領導人及扶輪社長一起設定地區每一扶輪社務實的社員成長目標，以推動社員成長。 
（D） 在計劃參與及財物捐獻方面支持扶輪基金會。 
（E） 推廣各扶輪社之間以及扶輪社與國際扶輪之間的友好關係。 
（F） 規劃並主持地區年會及協助總監當選人規劃及籌備社長當選人訓練會及地區講習會。 
（G） 在整年度內到各扶輪社舉行扶輪社公式訪問會議或多社公式訪問會議，時間應選在能使社

員 出席率達到最高為準，其目的在： 
（1） 提醒社員重視重大扶輪問題。 
（2） 對較弱且面臨困難之扶輪社給予特別關注。 
（3） 激勵扶輪社員參加服務活動。 
（4） 親自表彰扶輪社員們對地區的傑出貢獻。 

（H） 對區內各社社長及秘書寄發總監月報。 
（I） 迅速向國際扶輪社長或理事會提出所需之報告。 
（J） 在國際講習會之前提供總監當選人有關區內各社狀況及建議加強各社社務應採取之行

動的充分資料。 
（K） 確保地區各項提名及選舉都依據國際扶輪章程、本細則、以及國際扶輪制定之政策來舉

行。 
（L） 將本區需繼續辦理之各項檔案移交總監當選人。 
執行作為國際扶輪在本區職員應負責任附帶的各項任務。 


